
� � 近年来，有些全国性社会团体未按要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分支（代表）机构自律管理，导致违法
违规问题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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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要求加强全国性社会团体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 ■ 本报记者 王勇

� � 自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
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以下
简称分支（代表）机构）设立登
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
审批项目以来，全国性社会团体
分支（代表）机构发展迅速，在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积极贡
献，但有些全国性社会团体未按
要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分
支（代表）机构自律管理，导致违
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有的不按
规定程序乱设分支（代表）机构；
有的超出业务范围和自身管理
服务能力滥设分支（代表）机构；
有的在分支（代表）机构下再设
立分支（代表）机构或者设立地
域性分支机构；有的分支（代表）
机构异化为社会团体非法敛财
的“聚宝盆”和挂靠单位牟取私
利的“摇钱树”；有的分支（代表）
机构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沦为
非法社会组织的“保护伞”；有的
分支（代表）机构乱评比乱表彰
乱收费，侵蚀了“放管服”改革效
果，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带
来不良影响。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社会
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规范管理，
维护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代
表）机构良好发展秩序，推动其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正能
量，6月 4日，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
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 代表机
构规范管理的通知》，就有关注意
事项和工作要求进行了明确。

一是要认真把好成立关口，
严防违反规定设立分支（代表）
机构。

各全国性社会团体可以根
据本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
务范围，自行决定设立、变更和
终止分支（代表）机构，但不得设
立地域性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

（代表） 机构下再设立分支（代
表）机构或者以学组、工作组、志
愿服务队等名义变相设立分支
（代表）机构，不得为分支（代表）
机构制作和颁发法人样式登记
证书。

社会团体在设立分支（代
表）机构时要严格履行审核把关
义务，对分支（代表）机构设立的
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研究论
证并广泛征求意见，对设立的条
件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与自身宗
旨、业务范围和管理服务能力相
适应；对于确有必要成立且符合
条件的，要按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管理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报告
或者批准手续后，按程序提交理
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鼓励全国性社会团体采取无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及时将
表决结果对外发布公告，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

二是要从严加强自律管理，
确保分支（代表）机构规范运作。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
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
法人资格， 不得开设银行账户，
不得另行制定章程，不得以“中
心”、“联盟”、“研究会”、“促进
会”、“研究院” 等容易与各类法
人组织相混淆的名称命名，在组
织机构设置和负责人称呼上要
注意与社会团体法人作出区分。

各全国性社会团体要进一
步加强分支（代表）机构自律管
理，对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任
职资格条件从严审查把关；对分
支（代表）机构业务活动加强全
流程监管，不得以任何名义与非
法社会组织发生勾连； 对分支
（代表） 机构全部收支要纳入社
会团体财务统一核算、 管理，不
得计入其他单位、组织或者个人
账户；对分支（代表）机构印章要

实施统一保管，并按要求填写和
妥善保存用印登记表。

未经社会团体授权或者批准，
分支（代表）机构不得以所属社会
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不得与其他民
事主体合作开展活动，不得发展会
员、收取会费、接受捐赠。

三是要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优化分支（代表）机构结构功能。

各全国性社会团体要对照
本《通知》精神和有关规定，对本
社会团体设立的所有分支（代表）
机构开展全面自查， 对于已完成
社会团体授权任务、 内部管理混
乱不能有效整改、 拒不服从社会
团体领导和管理、 不能正常开展
业务活动、 与非法社会组织存在
勾连、 因违规收费或者违规开展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造成严重影响
的， 应当及时予以终止并向社会
公告； 对于存在其他违法违规问

题的，要立即全面整改，及时消
除违规隐患，纠正违规行为。

各全国性社会团体要在自
查自纠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加强
分支（代表）机构内部监督，加强
分支（代表）机构教育培训，加强
分支（代表）机构政治引领，确保
各分支（代表）机构规范运行、有
序发展。

各全国性社会团体要进一
步优化分支（代表）机构结构功
能，加大对分支（代表）机构工
作的支持力度， 切实推动广大
分支（代表）机构在扩大服务范
围、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功
能、激发服务活力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通知》强调，今年是具有特
殊意义的一年， 党和国家大事
多、喜事多，各全国性社会团体

务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
步强化遵纪守法意识，严格按规
定设立分支（代表）机构，严格规
范分支（代表）机构行为，努力为
党的百年华诞营造良好氛围，为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
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

《通知》明确，民政部下一步
将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加大对全
国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
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于自查自纠
工作开展不力、继续顶风违规设
立分支（代表）机构以及分支（代
表） 机构违法违规开展活动的，
将综合运用行政处罚、 信用惩
戒、公开通报、调整年检结论、降
低评估等级等措施，进一步加大
处理处罚力度，确保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


